
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及答辩工作通知

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将本学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

成果评阅及答辩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资格审核

(一)审核程序

专业学位研究生修业期满、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、完成专业

实践等必修选修环节和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写作后，可向指导教

师和学院提出申请进入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流程。

各单位对经导师同意于本学期申请毕业(学位)的研究生进行登

记，填写《申请毕业(学位)硕士生登记表-专业学位》(附件 1)。登记

信息用于学位信息采集系统账号设置及学位授予决定打印，请准确填

写。

各单位参照以下程序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。

1.审核修业年限，核对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，核对中期考核情况，

查验研究生提前毕业资格审查表等。

2.检查电子版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格式、命名是否符合要求；

3.核查经导师签字确认的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完

成情况审核表》(附件 2)。

4.审核申请人专业实践完成情况。申请人应根据规定完成专业实

践并向学院提交《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》(附件 3)。



(二)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提交要求

所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按照匿名评审格式提交 PDF 版学位论

文/实践成果报告。以“10055_学号_姓名.pdf”命名，使用下划线间

隔且不要出现空格（如：10055_2120200888_张三.pdf），学位论文/

实践成果报告规范格式和命名对重复率检测识别有重要影响，请务必

重视。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须符合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

规范（2026版）》、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实践成果报告写作规范（2026

版）》。具体包含：《硕士匿名评阅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封面-专

业学位》（附件 5），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，目录，正文，附录（如

有），参考文献，去除作者、参加人、导师等信息的在学期间成果列

表。还应去除“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非公开学位论文标注说明”、

“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”、“致谢”、随感、杂论等任何透露作者或

导师信息的内容。

所提交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将直接作为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

报告重复率检测及评阅的文本，一经提交研究生院，不得随意更换。

(三)材料报送要求

1、各位同学应于 3 月 26 日前，提交导师签字的《南开大学研究

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完成情况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，纸质版）；

2、3 月 29 日前，提交资格审核合格者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

告 pdf 版（认真阅读论文提交要求，按规定命名方式，匿名评审格式）。

未在规定时间登记或提交材料者不可参加本学期答辩、不受理学



位申请。资格审核合格的研究生方可进入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相

关流程。

二、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率检测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率检测是对学术成果、学位论文/实

践成果报告所涉及内容的知识产权查询制度的必要环节，是学术规范

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学位申请人须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严格

遵守学术规范，严禁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。学位论文

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率检测等仅作为检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辅助手段，

不得以重复率检测结果代替导师、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委员会、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的把关。

(一)答辩前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

研究生院对所有提交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统一进行重复率

检测，检测结果将分别汇总反馈至各单位。各学位评定分委员根据检

测结果及各专业要求提出处理意见（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）；如分

会认定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需要修改后进行再次检测，需出具书

面情况说明，由分会主席签章加盖学院公章后扫描提交 PDF 版。

检测结束后，各单位应于 4 月 10 日前填写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

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结果统计表-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7，EXCEL

版及签章 PDF 版）。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率检测通过后，方可进行学位论文/

实践成果评审工作。

(二)答辩后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



专业学位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后，需在提交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授予之前，再次进行重复率检测。凡未进行此

次检测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，一律不得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审议。

各单位最晚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前三天，提交所有通过答辩

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。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提交要求与答辩

前提交的匿名评阅格式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要求一致。

研究生院对所有提交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统一进行重复率

检测，检测结果将分别汇总反馈至各单位。各分会根据检测结果及各

专业要求提出处理意见（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）；如分会认定学位

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需要修改后进行再次检测,需出具书面情况说明,

由分会主席签章加盖学院公章后扫描提交 PDF 版。

检测结束后，各单位应于 5 月 29 日前提交《南开大学专业学位

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结果统计表-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7，

excel 版及签字盖章版）。

研究生应保证提交图书馆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版本与答辩

后检测通过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版本一致。

三、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请严格使用已提交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

/实践成果报告版本，各培养单位不得随意更换。

（一）确定校级平台评审名单

除下述默认平台评审范围之外，研究生院按各单位学位论文/实



践成果报告总数的 10%抽取部分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进行平

台评审，并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公布平台评审名单。

默认平台评审范围：①已实行专业学位硕士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

果报告全盲审学院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；②符合所在学院（分

会）相应规定应在平台评审的硕士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；③申

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；④此前已在平台评审、

但未通过当次评审或答辩的硕士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。

各培养单位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审方式由学位评定分会委员

会确定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（二）平台评审

校级平台“双盲”评审名单公布后，各单位应尽快提交名单内硕

士生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15）至飞书，提交

前应检查内容和填写规范性。试行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全平台盲

审的单位应按要求填写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信息汇总表（附件

15），并对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原文进行统一命名后尽早上传平

台送审。

（三）非平台评审

评阅专家要求按照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实践成果评审工作

实施办法》（南研字〔2025〕2 号）执行。评阅专家名单须由所在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，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送审

评阅。

工程改革专项试点硕士生，专家评阅要求可参照《南开大学工程



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成果实施细则》（南研字

〔2024〕10 号）执行。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专家需填写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/

实践成果评阅书-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8）。评阅意见收回后，学院应

对全部评阅书进行整理和登记，补充填写评阅书最后一页相关信息。

评阅书最后一页应留存学院备查。凡评阅书未送学院整理、登记，擅

自进行答辩的，答辩无效。

四、答辩资格审核

研究生须先缴清学费、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后再进行答辩资格审

核。

学位论文及实践成果评审结果处理参照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

及实践成果评审工作实施办法》(南研字〔2025〕2 号)执行。

工程改革专项试点硕士研究生，其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审结果

处理可参照《南开大学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程硕士学位论

文成果实施细则》（南研字〔2024〕10 号）执行。

评阅结果返回后，应填写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

成果答辩资格审核表-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10），导师填写学术评语并

签字、单位审核通过（审核日期应早于答辩日期），方可安排答辩。

各单位、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经审核学位申请人相关申请材料

后，

应填写《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学位申请受理



名单》（附件 6），并于 5 月 15 日前以网站公布、邮箱发布等

方式告知学位申请人。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非平台全盲审的学院还应于5月19日前提交

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非平台评审结果统计表》（附件

11，excel 版）。

五、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

(一)答辩时间

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应于 5 月 26 日前完成。

(二)答辩工作要求

答辩工作要求按照《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工作管理规定》（南研

字〔2025〕3 号）执行。

工程改革专项试点硕士生，答辩工作可参照《南开大学工程硕博

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成果实施细则》（南研字

〔2024〕

10 号）执行。

(三)答辩程序和答辩决议书写要求

硕士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程序和答辩委员会决议书写体例

参照《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工作管理规定》（南研字〔2025〕3号），

硕士研究生答辩时间不少于 20分钟。

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表决票-专业学位》（附

件 12）加盖单位公章方可有效。

答辩过程中应如实填写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



果辩记录-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13）、《南开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评审表》（附件 14）。

特别提示：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查重、评阅、答辩任一环节未通过者，再次

申请从资格审核环节开始；答辩已通过而答辩后再次查重或分委员会

审核未通过者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后续流程。

六、档案资料审查

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和答辩阶段个人档案材料原件请

按以下顺序左侧装订成册。

1.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习成绩表》原件。

2.《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》原件。

3.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书（专业学位）》原

件，不应出现评阅人信息表。

4.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资格审核表-

专业学位》（附件 10）。

5.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记录-专业学

位》（附件 13）。

注：如在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、答辩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

核阶段，研究生修改了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题目，则需要在相应阶段

填写表格内体现，或将经分会主席签字的分会决议放在《答辩记录》

之后。

档案资料审查时间安排后续另行通知。本学期学位论文/实践成



果评阅及答辩工作时间安排见后页，各工作环节时间节点如有变化，

将根据学校相关要求再行调整，以最新通知为准。

附件一

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评阅和答辩时间安排

时间 工作安排

3月 26日前
导师签字的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完成情况审核表》(附件

2)纸质版

3月 29日前 提交答辩前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 PDF版（命名：“10055_学号_姓名.pdf”）

4月 10日前

1、研究生院反馈答辩前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率检测结果；

2、学院提交《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结果统计表》（excel 版及签

字盖章 PDF 版）；

3、研究生院公布校级评平台“双盲”评审名单。

4月 15日前
涉及校级平台“双盲”评审：

提交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信息汇总表（Excel 版）

5月 15日 各单位填写《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学位申请受理

名单》（附件 6），并以网站公布、邮箱发布等方式告知学位申请人。

5月 19日前 提交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非平台评审结果统计表》

5月 26日前
1、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答辩结束;

2、提交答辩后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定稿 PDF 版。

5月 29日前
1、研究生院反馈答辩后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重复检测结果

2、提交《学位论文/实践成果报告检测结果统计表》

6月 1日-日 档案资料审查，分单位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
